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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輔系、雙主修說明
二、跨校輔系、雙主修說明
三、輔系經驗分享

教務處民雄教務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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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輔系、雙主修-登記制緣由

依據本校109年度高教深耕計畫，審
查委員之意見辦理。

放寬本校學生修讀輔系、雙主修申
請資格，以鼓勵學生跨域學習，增
加學生修讀人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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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學系可基於教育部相關規定、
術科能力或實驗課安全考量等因
素採用甄選制。

其餘學系原則採登記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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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起輔系雙主修
申請方式由申請制改為
登記制及甄選制並行



學生登入系統
選填至多3個

志願

志願序篩選 公告
錄取名單

登記制

甄選制

1.列印
申請表

2.成績表
3.書審資料

申 請 流 程

學系審查
及甄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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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選制
同學上網登錄志願，並準備以下資料，
將資料送交主修學系辦公室即完成申請

1.列印申請表

2.歷年成績表(1份申請表需1份成績單)

3.書審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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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制
同學上網登錄志願，即完成
申請。

志願填寫舉例:

甲生:1歷史(登記)、2農藝(登記)、3應化(登記)

乙生:1輔諮(甄選)、2中文(登記)、3視藝(甄選)

※志願填寫完成確定不再修改後，再送出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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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時程

查詢開放名額申請方式科目學分:12月7日以後

申請時間:12月18日~12月22日

公告錄取名單時間:113年1月22日

次學期開學第1週前繳交

修讀輔系雙主修意願確認書/放棄修讀輔系雙主修資格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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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多錄取學系總數

學生修讀輔系至多以二學系為限

惟同時修讀雙主修課程者，則修
讀輔系至多以一學系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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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主修及輔系應修讀學分-大學部

•輔 系：

•+20至30學分
畢業學分128

•雙主修：

•+40至50學分為原則
畢業學分1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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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主修及輔系應修讀學分-
研究所輔雙研究所

•輔 系：
9學分以上

主學系畢業學分

+論文

•雙主修：高於畢業學分數
3分之2+另一篇論文

• 舉例:教育碩士畢業條件30學分+6學分(論文)

• 雙主修教育碩士30*2/3=20以上+6(論文)

主學系畢業學分

+論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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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兼充

主學系與加修學系之科目性質相同者，
得由加修學系決定得否兼充

如有不得兼充者，或兼充後學分數不足
時，應由加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
所差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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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獎勵對象不含
進修學士班及碩
士在職專班學生



常見問題

Q：雙主修改為輔系？輔系改為雙主修？

A：可以，填寫輔系雙主修異動申請表，
經雙方主任、院長簽核同意，送教務處註
冊組/民雄教務組/新民教務登錄備查。

但書-輔系改為雙主修需輔系修滿1年，且
加修學系有雙主修名額，才能申請。



二、跨校輔系雙主修:限學士班、進學班學生

本校與中興大學、虎尾科技大學、雲林科技大
學、高雄大學、勤益科技大學、聯合大學、彰
化師範大學、臺中教育大學、臺灣體育大學、
暨南大學等11校(簡稱臺灣國立大學系統,NUST)
簽訂跨校輔系雙主修協議。

學士班學生可選擇簽約之他校性質不同之學系
為輔系雙主修。每學期2門課(不含進學班、在
職專班、教育學程、暑修、研究所之學分)免繳
學分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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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校輔雙重要時程

查詢各校開放名額申請方式科目學分:

113年2月1日以後於臺灣國立大學系統網頁

申請時間:5月(依公告時間)

公告錄取名單時間:113年8月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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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

• 填妥臺灣國立大學系統跨校修讀輔系/雙
主修申請表(一式兩份)

相關文件

• 檢具中文歷年成績單及加修校系規定應
繳交文件

流程

• 送嘉大系主任、院長(跨校輔系免送院
長)→ 嘉大教務處各校區辦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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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輔系雙主修經驗分享



報告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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